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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9号 

发文时间：2009-01-14 发文部门： 阅读：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9号     

  《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局长  周伯华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四日 

  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股权出资登记，根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投资人以其持有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统称股权公司）的股权作为出资，投资于境内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被投资公司）的登记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权属清楚、权能完整、依法可以转让。 

  具有下列情形的股权不得用作出资： 

  （一）股权公司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 

  （二）已被设立质权； 

  （三）已被依法冻结； 

  （四）股权公司章程约定不得转让；（五）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

股权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应当报经批准而未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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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不得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全体股东以股权作价出资金额和其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之和不得高

于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第五条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 

  第六条 公司设立时，投资人以股权出资的，自被投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投

资人应当实际缴纳，被投资公司应当办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投资人以股权出资的，应当在被投资公司申请办理增加注册

资本变更登记前实际缴纳。 

  第七条 投资人以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实际缴纳出资的，股权公司应当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将该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被投资公司的变更登记。 

  投资人以持有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实际缴纳出资, 出资股权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

记的，应当按照规定经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其他股权依照法定方式转让给被投资公司。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股权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必须报经批准的，还应

当依法经过批准。 

  第八条 股权出资实际缴纳后，应当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 

  验资证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的，相关股权依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办理股东变更

登记情况； 

  （二）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资的，相关股权依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转让给被投资

公司情况； 

  （三）股权的评估情况，包括评估机构的名称、评估报告的文号、评估基准日、评

估值等； 

  （四）股权出资依法须经批准的，其批准情况。第九条 投资人在公司设立时，依

法以股权出资的，被投资公司应当在申请办理设立登记时办理股权认缴出资的出资人姓

名或者名称，以及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登记。投资人实际缴纳股权出资后，被

投资公司应当申请办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被投资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以发起设

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还应当申请办理有关投资人实际缴纳出资额、出资时间

等的变更登记。 

  投资人在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以股权实际缴纳出资的，被投资公司应当申请办理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登记。被投资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还应当申请办理有关

投资人姓名或者名称，以及认缴和实际缴纳的出资额、出资时间等的变更登记。 

  第十条 股权公司依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申请办理有关登记提交的材料，按照《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企业登记提交材料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被投资公司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办理有关登记手续，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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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9号 

发文时间：2009-01-14 发文部门： 阅读：12 次

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企业登记提交材料的规定执行

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以股权出资的投资人签署的股权认缴出资承诺书。有关投资人应当对所认缴

出资的股权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且不具有该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等作出承诺； 

  （二）股权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股权公司印章）。 

  第十二条 投资人、被投资公司的股权出资行为违反《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以及本办法规定的，验资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或者因过失提供

有重大遗漏的报告的，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

定予以查处。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事项，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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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
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77号 

发文时间：2008-12-10 发文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阅读：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已于2008年

9月27日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2001年12

月30日海关总署令第94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

理事会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关于贸易谈判的第一协定〉项下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

同时废止。 

署 长 盛光祖 

二○○八年十一月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正确确定《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促进我国与《亚

太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国的经贸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

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亚太贸易协定》的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国与《亚太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国（成员国名单见附件

1）之间的《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但是以加工贸易方式保税进口和内销的

货物不适用本办法。 

  《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发生变化的，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告。 

  第三条 从《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直接运输进口的货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其原产地为该成员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以下简称《税则》）中的

《亚太贸易协定》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 

  （一）在该成员国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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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该成员国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但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

定的。 

  第四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一）项所称“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货物是指： 

  （一）在该成员国的领土、领水或者海床中开采或者提取的原材料或者矿产品； 

  （二）在该成员国收获的农产品； 

  （三）在该成员国出生并饲养的动物； 

  （四）在该成员国从上述第（三）项动物获得的产品； 

  （五）在该成员国狩猎或者捕捞所获得的产品； 

  （六）由该国船只在公海捕捞获得的渔产品和其他海产品； 

  （七）在该国的加工船上仅由上述第（六）项的产品加工制造所得的产品； 

  （八）在该成员国从既不能用于原用途，也不能再使用的旧物品上回收的零件或者

原材料； 

  （九）在该成员国收集的既不能用于原用途，也不能恢复或者修理，仅适合弃置、

用作回收零件或者原材料的旧物品； 

  （十）在该成员国境内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碎料； 

  （十一）在该成员国仅由上述第（一）项至第（十）项所列产品加工获得的产品。 

  第五条 某一成员国非原产材料成分不超过55%，且最后生产工序在该国境内完成

的货物，其原产地为该国。非原产材料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进口非原产材料和不

明原产地材料。 

本条第一款非原产材料成分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进口非原产材料价值是指能够证实的原材料、零件或者产物进口时的成本、运费

和保险费（CIF价格）；不明原产地材料价值是指在生产或者加工货物的该成员国境内

最早可以确定的为不明原产地原材料、零件或者产物所支付的价格。 

  该成员国为最不发达国家的，非原产材料成分不超过65%。 

  本条规定中非原产材料成分的计算应当符合公认的会计准则及《海关估价协定》。 

  第六条 在《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加工、制造的货物，符合《亚太贸易协定》项

下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的，应当视为原产于《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该标准是本办法

的组成部分，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告。 

  第七条 符合第三条要求的原产货物，在某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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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
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77号 

发文时间：2008-12-10 发文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阅读：11 次

员国境内用作生产享受关税减让优惠最终产品的原材料，如果各成员国材料的累计成分

在该最终产品中不低于其船上交货价格的60%，则可视为制造或者加工该最终产品的成

员国的原产货物。 

  符合第三条要求的原产货物，如果制造或者加工该最终产品的成员国为最不发达成

员国，各成员国材料的累计成分在该最终产品中不低于其船上交货价格的50%，则可视

为该最不发达成员国的原产货物。 

  第八条 下列微小加工或者处理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 

  （一）为使货物在运输或者贮存中保持良好状态而作的处理，包括通风、摊开、干

燥、冷冻、盐渍、硫化或者其他水溶液处理、去除坏损部分等； 

  （二）除尘、筛选、分类、分级、搭配（包括部件的组拼）的简单处理，洗涤、油

漆和切碎； 

  （三）改换包装、拆解和包裹； 

  （四）简单的切片、剪切和再包装，或者装瓶、装袋、装盒、固定于纸板或者木板

等； 

  （五）在货物或者其包装上粘贴标志、标签或者其它类似的用于区别的标记； 

  （六）简单混合； 

  （七）将物品的各个部件简单组装成一个完整品； 

  （八）屠宰动物； 

  （九）去皮、皮革粒面处理、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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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第（一）项至第（九）项中的两项或者多项加工或者处理的组合。 

  第九条 在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时，包装与其所装货物应当视为一个整体。与货物一

起申报进口的包装按照《税则》应当单独归类的，其原产地单独认定。 

  第十条 原产于《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的货物，由一成员国运至另一成员国展览

并在展览期间或者展览后销售的进口货物，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可以享受《税则》中

的《亚太贸易协定》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 

  （一）该货物已经从成员国境内实际运送至展览所在成员国展出； 

  （二）该货物已经以送展时的状态在展览期间或者展览后立即出售给进口货物收货

人； 

  （三）该货物在展览期间处于展览所在成员国海关监管之下。 

  上述展览货物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应当向海关提交原产地证书。 

  本条规定的展览包括展览会、交易会或者类似展览、展示。 

  第十一条 本办法第三条所称的“直接运输”是指： 

  （一）货物运输未经任何非成员国境内； 

  （二）货物运输途中经过非成员国，无论是否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转换运输工具或

者作临时储存，但是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由于地理原因或者仅出于运输需要； 

  2．货物未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进入贸易或者消费领域； 

  3．货物在经过这些国家或者地区时，未做除装卸或者其他为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

所必需处理以外的其他处理。 

  第十二条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应当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制《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申明适用《亚太贸易协定》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

率，并同时提交下列单证： 

  （一）由《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政府指定的机构在货物出口时签发或者货物装运

后3个工作日内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正本（格式见附件2）。 

  因不可抗力不能在原产地证书签发之日起1年内提交原产地证书的，进口货物收货

人还应当一并提交证明材料。 

  （二）货物商业发票正本、装箱单及其相关运输单证。 

  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境内的，进口货物收货人应当提交在该成员

国境内签发的联运提单、货物商业发票正本，以及证明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

规定的相关文件。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未申明适用《亚太贸易协定》协定税率或者特惠

税率，也未同时提交《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政府指定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正本的，



 

其申报进口的货物不适用《亚太贸易协定》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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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
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77号 

发文时间：2008-12-10 发文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阅读：13 次

关应当依法选择按照该货物适用的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或者其他税率计征关税及进口

环节海关代征税。 

  第十三条 进口货物收货人向海关提交的《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原产地证书应当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由该成员国政府指定机构以手工或者电子形式签发； 

  （二）符合本办法附件所列格式，用国际标准A4纸印制，所用文字为英文； 

  （三）证书印章与该成员国通知中国海关的印章印模相符。 

  原产地证书不得涂改和叠印。所有未填空白之处应当予以划去，以防事后填写。 

  第十四条 原产地证书自签发之日起1年内有效。 

  第十五条 原产地证书被盗、遗失或者毁坏的，进口货物收货人可以要求出口货物

发货人向原签证机构书面申请在原证书正本有效期内签发经证实的原产地证书真实复制

本。该复制本应当注明“经证实的真实复制本”，并注明原证书正本的签发日期。 

  第十六条 海关对《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的真实性或者相关货物是否原产于

《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产生怀疑时，可以向《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有关机构提出原

产地核查请求。 

  在等待核查结果期间，海关可以依法选择按照该货物适用的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

或者其他税率收取相当于应缴税款的等值保证金后放行货物，并且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

续，进行海关统计。核查完毕后，海关应当根据核查结果，立即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或

者保证金转为进口税款手续。 

  在提出核查请求之日起4个月内，海关没有收到《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有关机构

核查结果，或者答复结果未包含足以确定原产地证书真实性或者货物真实原产地信息

http://www.sipkj.org
mailto:master@sipkj.org


 

的，有关货物不享受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海关应当立即办理保证金转为进口税款手

续。海关统计数据同时作相应修改。 

  进口货物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或者有违法嫌疑的，在原产地证书核查完毕前海关

不得放行货物。 

  第十七条 出口货物申报时，出口货物发货人应当向海关提交《亚太贸易协定》原

产地证书电子格式，不能提交电子格式的，出口货物发货人应当向海关提交原产地证书

正本的复印件。 

  第十八条 海关对依照本办法规定获得的商业秘密依法负有保密义务。未经进口货

物收货人同意，海关不得泄露或者用于其他用途，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海

关法》行为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

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矿产品”，包括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以及矿砂和金属矿石； 

  “农产品”，包括林业产品； 

  “船只”，本办法第四条第（六）项所述“船只”是指从事商业捕捞作业的渔船，

其在一成员国注册并由《亚太贸易协定》各成员国的一个或者多个公民政府部门经营，

或者由在该成员国注册的合伙人、企业、社团经营。该成员国的公民政府部门应当至少

拥有该船只60%的资产净值；或者亚太贸易协定各成员国的公民政府部门应当至少拥有

该船只75%的资产净值。但是在成员国间按照双边协议租借船只分享捕捞产品时，从商

业捕捞船只上获得的产品也应当享受关税减让优惠； 

  “加工船”，本办法第四条第（七）项所述“加工船”是指在船上仅对本办法第四

条第（六）项中的产品进行加工生产的船只。由政府机构经营的船只或者加工船不受悬

挂成员国国旗要求限制； 

  “海关估价协定”，是指作为《马拉喀什建立世贸组织协定》一部分的《关于实施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的协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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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
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77号 

发文时间：2008-12-10 发文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阅读：15 次

二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2001年12月30日海关总署令第94号公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关于贸易谈判

的第一协定〉项下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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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政策

商务部公告2008年第97号 

发文时间：2008-12-10 发文部门：海关总署 商务部 阅读：次

按照国务院部署，为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现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暂停《商务部 海关总署2007年第44号公告》(下称44号公告)限制出口类目录

1853个海关编码商品，以及限制进口类目录轻纺类272个海关编码商品保证金台账“实

转”政策。A类和B类企业暂停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实行“空转”管理；C类企业

仍实行100%“实转”管理。 

  二、对44号公告所列限制进口类目录中的122个海关编码商品(见附件1)开展加工贸

易业务，A类企业暂停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实行“空转”管理；B类企业实行50%

“实转”；C类企业实行100%“实转”管理。 

  三、中西部地区A类和B类企业仍按44号公告规定实行“空转”管理。 

  四、将家具(见附件2)从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中剔除。 

  五、对2008年12月1日之前已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并向海关申请备案的限制类商品

加工贸易业务，仍按44号公告有关规定执行。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加工成品出口并办理核

销结案手续后，保证金及利息予以退还。 

  六、限制类商品管理措施不适用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七、在相关信息化系统调整前，海关按照手工操作予以办理。 

  八、本公告自2008年12月1日起执行，44号公告关于新增企业及业务变更的有关规

定暂停执行。本公告附件所列商品，在实施过程中以海关商品编码为准。 

  附件1：实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的商品清单 

  附件2：家具类商品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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